
                                  乐惠国际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全面地审

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议案》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

规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

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议案的内容。 

二、《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增加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我们认为本次申请新增银行授信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新增银行授

信额度。 

（以下无正文） 

 

  








